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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94/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5_90_88_E5_c123_394599.htm 《劳动合同法》将

于2008年1月1日实施，近日记者就一些人们关注的问题，走

访了民盟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心安。 《市场报》：即将于

新年元旦开始实施的新的《劳动合同法》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有人认为，该法大大加强了劳工权益的维护，严格

限制了用人单位的自主权。这引起很多用人单位，特别是民

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主的恐慌，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心安

：这次劳动法的修改，是我国劳动关系方面的一次重大变革

，它不但顺应我国新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变化的需要，同

时也符合国际劳工保护的潮流，应当说是一次很大的立法进

步。 新规：劳动法|劳动合同|就业促进法|带薪假|黄金周 目前

企业对新修《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之所以感到有些恐慌和担

忧，在我看来，主要是用人单位对该法有一些误解。2008年1

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主要是规范了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建立、履行和解除程序，明确了双

方的权利义务，是充分考虑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两个方面权

利和义务的平衡。新修《劳动合同法》其中的一个本旨，就

是“诱导劳动关系的稳定和长期化”，引导企业抛却合同短

期化弊端，而并非“铁饭碗”时代的回归。所以，近期发生

的企业“突击裁员”、“劝辞”事件，可以说是明显走入了

误区。 《市场报》：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该法对他们主要

有哪些影响？ 王心安：应当说，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主

要还是程序层面上问题。 第一，就是大家普遍所说的，一要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方面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那就是，

过去是劳动者担心老板不同他们签合同。但现在变了，今后

用人单位要警惕劳动者不签合同的问题。因为新法规定，不

签劳动合同超过1个月，用人单位就要支付双倍的工资；超

过1年，就视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所以，用人单

位在员工正式上班之前，一定要先把劳动合同签了，避免形

成事实劳动关系。 第二，今后用人单位可能要逐渐与劳动者

签订长期或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就是大家所普遍提及

的“铁饭碗”问题，很多人认为该规定对劳动者非常有利，

很多用人单位对此也非常担心。实际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并不是不可解除的劳动合同。从解除的法定条件上说，用

人单位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解除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条件都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结合新法第三十九条来看，该条

较以前事实上增加了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以

后只要用人单位能够建立健全一套规范、完备的规章制度和

工作岗位考核制度，完全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行

使解除权。 第三，今后用人单位解决员工跳槽的问题，有了

更明确的法律依据。新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劳

动者保守商业秘密和竞业限制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

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

相关的保密事项，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

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相关劳动者离职两年内，不得与

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

的其他用人单位工作，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这对很多高新技术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 第四，提高了合同解除或终止后经济补偿的标准。经济



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

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不

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新法还区

分了高端劳动者和一般劳动者。对高收入者进行了两个高额

限定，一个是月平均工资标准的限定，另一个是经济补偿金

总额的限定。把高端劳动者和一般劳动者区分开，进行两种

经济补偿，体现出《劳动合同法》对于一般劳动者的倾斜保

护，避免在经济补偿金标准上出现过分悬殊。同时也对用人

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成本作了适当平衡。在这个

问题上，企业实际上可以通过设计薪酬构成方式来进行一定

程度的规避。 ■相关链接 《劳动合同法》关键词 ●签订劳动

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 ●

试用期。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最长的试用期不超过6个月，签订的是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无固定期限合同。这是指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该用人

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等情况，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违约金。除非劳

动者接受过单位提供的专项培训，或与单位签订过保密协议

、竞业限制协议，否则劳动者辞职不需向单位支付任何违约

金。(记者 李文华) 劳动合同法：劳动维权 利剑出鞘 新劳动合

同法即将实施 兼职导游将面临淘汰 劳动合同法细则拟定 工龄

归零间隔至少半年针对恶意规避劳动合同法行为 广州叫停突

击裁员劳动合同法引震荡:企业频出损招 员工心思重重安徽将

启用新劳动合同 工资薪酬不玩文字游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